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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建議本部戶政司網頁刪除「子女監護權約定書」一案

，復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02年10月23日府民戶字第1020261399號函。

二、查本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http：www.ris.gov.tw/zh_TW/1

63法規與申辦須知/申請表單下載（第7頁）/委託書、同

意書、約定書，已有「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

約定書」（第15項）及「委託監護同意書」（第12項），

足資民法第1089條1091條及1092條之申請使用，同意刪除

（第13項）之「子女監護權約定書」。

正本：桃園縣政府
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民政局、縣(市)政府（桃園縣政府除外）、本部戶政司 2013-11-08
14:22:22

10203549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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